	枣庄高新区经济发展局2022年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	序号
	抽查类别
	权责清单事项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事项类别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时间
	检查主体

	1
	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行政检查
	建设方案落实情况的检查
	建设方案落实情况
	建设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（已完工项目），每年抽查一次
	对现有检查对象全年至少一次
	经济发展局发改科

	
	
	
	
	
	
	
	
	

	2
	对已开工企业投资核准项目的行政检查
	对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的检查
	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、及时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
	企业投资核准项目
	重点检查与一般检查相结合
	至少1 次/项目（已开工项目）；已完成1 次核查后转入随机抽查，按不低于5%比例抽查，每年抽查一次
	对现有检查对象全年至少一次
	经济发展局发改科

	3
	对已开工企业投资备案项目的行政检查
	对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的检查
	是否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，如实、及时报送项目开工建设、建设进度、竣工等建设实施基本信息
	企业投资备案项目
	一般检查事项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（已开工项目），每年抽查一次
	对现有检查对象全年至少一次
	经济发展局发改科

	4
	政府投资重大项目监督管理和招标投标监督检查
	对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、概算总投资的检查
	是否按照批复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、概算总投资等内容进行建设
	政府投资项目
	一般检查事项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一次
	对现有检查对象全年至少一次
	经济发展局发改科

	
	
	
	
	
	
	
	
	

	5
	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检查
	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的检查
	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开展情况
	电力行政管理部门、电力设施产权单位
	一般检查事项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九月至十二月
	经济发展局能源科


